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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巴登社区埔尾东村5栋建筑安全隐患消除工程，具体采购需求内容详见技术要求。

★二、技术要求（注：以下技术要求均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均不得出现负偏离，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一）施工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

（三）施工要求
1、中标方供应的材料设备（材料设备须符合国家关于环保和节能节水的相关要求）进场后，由采购方和中标方同时对其品牌、型号、规格、原产地、标识、产品合格证、出厂检测调试报告书等项目对照合同附件材料设备表进行检查和检验，并由采购方签发进场施工同意书，方可进行施工；
2、中标方应指派专人负责合同履行，按要求组织施工，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3、中标方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之前，必须到采购方指定部门办理一切有关手续。
4、中标方应保证中标方及其施工人员具有相关资质，应对其员工进行安全和遵纪守法教育，并承担施工现场一切治安、安全责任，如中标方的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发生意外伤亡，及因中标方或中标方施工人员的原因造成采购方公共设备、设施以及其他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中标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采购方若因此被追究责任的，有权向中标方全额追偿。
5、中标方应严格按照有关验收规范组织施工，做好自检和施工记录，确保工程质量和工期，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和专业的质量检验标准。
6、中标方应按施工安全规范采取安全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和第三者安全，如有不符合安全文明规范现象，经采购方警告中标方拒不整改时，采购方有权扣除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
7、在工程竣工次日必须清场退出工地。
8、施工期间密切配合和接受采购方对工程质量的抽检、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不符合设计以及不符合施工技术操作规范要求时，采购方有权制止或要求改正，中标方应立即停止或及时更正，停工等所造成的全部损失由中标方承担。
9、施工需要有关部门审批的，中标方应及时办理审批手续，若因中标方未办理或未及时办理审批导致工程延期或给采购方造成任何损失的，由中标方承担责任。
10、工程竣工次日起40天内中标方需报送结算资料供采购方进行审核，如未能按期报送结算资料，需向采购方承担违约责任（具体违约责任以合同约定为准）。

（四）项目管理要求
①中标供应商必须作好施工纪录、隐蔽工程纪录、施工资料的整理、竣工资料的编制等工作。
②中标供应商必须在施工现场显眼位置设置正规施工警示牌、工程概况表、标注温馨提示语言。
③中标供应商施工必须达到有关部门规定的安全文明施工标准，确保施工场地区域道路畅通，保持施工现场整洁，做到工完场清，达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④中标供应商必须在施工过程中注意自身及周边安全，作好现场及周边安全设施搭设，遵守有关安全保护规程，负责施工过程中的所有事故处理和费用。
⑤中标供应商必须服从建设单位、监理公司的监督、指导并积极主动配合上述管理机构的工作。
⑥中标单位施工时须提供材料样板，经招标人及监理单位最终确认后，方可进场使用。
⑦工程竣工后，竣工验收必须达到国家施工验收标准“合格”，且应能达到招标人的要求，否则，由此而导致工期延误及所引起的一切费用损失等全部由中标人负责。
⑧人员要求：中标单位中标后配备的项目经理，须具备符合项目要求的工程类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和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以及符合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中标人拟派本项目的人员必须符合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和有相应经验，能充分胜任从事工程服务工作，中标后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如中标人派出人员不能胜任工作，招标人保留更换人员及中标人的权利。

（五）质量及验收标准要求：
1、工程质量：按国家现行标准及行业内标准等相关规范施工和验收。
2、施工过程中，因中标方施工存在问题采购方三次提出整改意见中标方仍未能符合要求的，采购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由中标方承担根本违约责任。
3、工程完工后，采购方自接到验收通知一周内组织验收并办理验收手续；如采购方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组织验收，需及时通知中标方，以另定验收日期，但不应超过15个工作日，否则视为验收合格。
验收合格的，由采购方签署验收表后，项目自即日起交付采购方使用；验收不合格的，中标方应在采购方给予的宽限期（验收不合格之日起 7 日）内进行整改、返工；整改、返工费用由中标方承担，整改返工若超过原定工期的中标方仍需向采购方承担违约责任。
4、整改完成后再次进行验收，三次验收不合格，视为中标方根本违约。
5、隐蔽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及施工完成时，中标方应当通知采购方检查，未通知采购方检查验收的或验收不合格而继续施工的，采购方可以免于支付剩余工程款。

（六）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等。

（七）违约责任
①施工过程中或因工程质量问题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责任，甲方若被追究责任的，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由乙方向甲方支付工程总造价 2% 的根本违约金或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由此遭受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交通费，赔偿金等。具体以合同签订为准。
②因乙方不履行合同，违反合同义务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无意义，或出现其它根本违约情形，则由违约方承担工程总造价 2% 的违约金。
③本合同中违约金若由乙方支付的，甲方可自通知后自行从应付价款中进行相应扣除。

★三、商务要求（注：以下商务条款均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均不得出现负偏离，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一）工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60天内完工。
（二）报价要求：本项目无需供应商报价。
（三）付款方式：
1、工程采用固定单价合同，项目综合单价按预算审核报告单价为准。
2、签订合同后，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50 % 的首付款。工程结算后，甲方支付至结算审定价的 95 %，预留结算审定价的 5 %为保证金，工程结算审定价经区审计局或社会中介机构或区价格站确认。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满两年后，甲方应将保证金支付给乙方。甲方支付保证金之后，乙方仍应当在保修期内承担保修责任。具体以合同签订为准。
3、当财政条件允许时，甲方通知乙方提供相应金额的发票，并由甲方财务审核通过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相应合同款项。因政府财政拨付、支付流程等原因造成付款延迟的，甲方无需承担相应责任。
（四）违约责任
1、施工过程中或因工程质量问题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由中标方承担责任，采购方若被追究责任的，视为中标方根本违约，由中标方向采购方支付工程总造价 30% 的根本违约金或采购方有权向中标方追偿由此遭受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交通费、赔偿金等。
2、因中标方不履行合同，违反合同义务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无意义，或出现其它根本违约情形，则由违约方承担工程总造价 30 %的违约金。
3、本合同中违约金若由中标方支付的，采购方可自通知后自行从应付价款中进行相应扣除。
（五）保修：
工程保修期限为 贰 年，在保修期限内，如果在中标方保修范围内的，中标方应在接到采购方书面通知后 七 天内无偿进行保修；如超时未履行保修义务，采购方可按违约责任约定的违约金额向中标方追讨或由第三方公司进行维修后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方承担。在工程保修期内，所产生的电费等额外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